福建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
闽安监管三〔2009〕84号

关于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

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的意见

各设区市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部门、安监局，中央驻闽企业，省直有关单位，有关化工设计单位，安全评价单位：

    根据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安委办〔2008〕26号）和省政府安委办《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安委办关于进一步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实施意见》（闽安委办〔2008〕59号）精神,为做好我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经广泛征求各设区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有关企业及化工专家意见，现就推进我省危险化学品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

我省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大多数是中小企业，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涉及剧毒化学品、易燃易爆化学品、氨和使用硝化、氧化、磺化、氯化、氟化、或重氮化等危险工艺的中小企业，相当部分没有配置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工艺装置本质安全水平较低，一旦出现异常控制不当，极易引发恶性事故。实施危险化学品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是规范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安全生产管理、降低安全风险、防止事故发生的重要措施，也是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的有效途径。对此，各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各有关企业要高度重视，按照国家和省统一部署，把推进危险化学品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纳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加大安全投入，加快安全改造步伐，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二、总体目标

按照“突出重点、分步推进、安全可靠、经济实用”的原则，我省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分三步骤进行：

（一）从2009年起，所有危险化学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生产、储存装置涉及硝化、氧化、磺化、氯化、氟化、重氮化、过氧化、氨基化、烷基化、加氢、裂解、聚合、电解（氯碱）等危险工艺(以下简称危险工艺)的，其涉及危险工艺的化工装置必须装备自动化控制系统；大型、复杂、危险性大的化工装置还应装备紧急停车系统；危险区域应配备有毒、可燃气体泄漏和火灾报警系统；重大危险源涉及的压力、温度、液位（流量）、泄漏报警等要有远传和连续记录；液化气体、剧毒液体等重点储罐要设置远程紧急切断装置。

（二）2010年底前，全省合成氨、氯碱、氯酸钾、涉及剧毒化学品的生产企业，其涉及危险工艺的化工装置和高危险化工储存装置，必须实现生产过程中危险环节关键操作的自动化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及可燃、有毒气体浓度等工艺指标的超限报警；生产装置的安全联锁停车；大型、复杂、危险性大的化工装置要在自动化控制的基础上装备紧急停车系统（ESD）或安全仪表系统（SIS）。

（三）2012年底前，全省所有涉及危险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和高危险化工储存装置的储存单位，必须实现生产过程中危险环节关键操作的自动化控制；温度、压力、流量液位及可燃、有毒气体浓度等工艺指标的超限报警；生产装置的安全联锁停车；大型、复杂、危险性大的化工装置要在自动化控制的基础上装备紧急停车新系统（ESD）或安全仪表系统（SIS）。

三、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的范围、内容和方法

（一）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的范围

全省涉及危险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应根据国内现行的危险度评价法，从物质、容量、温度、压力和操作等5个方面，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的危险度大小进行综合分析，危险度等级在高度以上（危险度分值≥16）的生产、储存装置应列入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的范围。生产和储存装置的危险度分值确定执行《危险度评价取值表》（附件1）。危险度评价可采取由企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化工设计单位进行评价。

对涉及上述危险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装置因工艺、设备和设施安全、稳定等情况不需要列入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范围的（配置自动化控制、超限报警及安全联锁停车设施的），企业应当提出不需要列入自动化改造（配置）的书面报告（内容包括：生产工艺、装置和操作条件等情况，不需要列入自动化改造（配置）的技术原因，国内外同类装置的操作控制现状等）报设区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经设区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同意或由其组织有关单位和化工安全专家论证同意后，方可不纳入安装改造的范围。

（二）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的内容和方法

涉及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的企业，要根据化工工艺特点、装置规模和控制系统复杂程度，按照安全风险程度等级，优化采用常规仪表系统或计算机控制系统。设置液位、温度、压力等重要工艺指标及可燃、高毒、剧毒气体浓度检测信号的远程超限报警、紧急联锁停车。特别危险的化工生产装置要配备独立于自动化控制系统之外的紧急停车系统，实现紧急联锁停车。液氯、液氨、液化石油气、液化天然气充装装置要进行压力自动化控制改造，要完善防泄漏措施和应急措施。

企业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技术改造方案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化工设计单位或高等院校专有技术部门会同企业有关专业技术人员研究制订；安装改造工程要由具备相应资质的施工安装单位承担。实施改造的企业在安装改造前后要完善停、开车方案，落实好安全生产条件，保障停、开车安全；安装改造完成后要组织有关专业人员和设计、施工等单位对自动化及安全联锁停车装置进行验收，并建立档案，确保装置运行灵敏、可靠，确保人员及设备安全。

四、工作要求

（一）调查研究，制订方案。各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要通过调研，进一步摸清本地区危险化学生产储存企业的基本情况，结合实际，研究制订工作方案，做好企业的动员发动工作，让企业充分认识到开展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工作的重要意义、改造范围、内容、方法和时间要求，督促有关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抓紧对化工装置进行危险度评价，根据评价情况和企业实际，制定安装改造方案，认真组织实施。要根据当地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危险度评价情况、装置的危险程度情况，对企业安装改造的时限做出具体规定，分期分批组织实施。同时及时总结经验，发挥示范引路作用，推动改造工作。

（二）加强开展自动化控制或安全联锁停车装置改造过程的安全管理。一要加强对设计和安装单位的管理。引导企业选择信誉高、专业实力强的机构开展自动化及安全联锁装置设计、安装和仪表设备供应单位，督促企业建立和落实对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设计、安装和自动化仪表设备质量的跟踪考核机制，对装置的安全可靠、适用和售后服务等方面进行评估，确保安全技术改造取得实效。二要加强安装改造工作过程中停产和复工环节的安全监管。督促企业制定和严格落实化工装置开、停车制度和库存原料、产品的安全管理，做好生产装置的维护保养，确保停车改造和复产过程的安全。三要引导企业组织相关设计、安全评价等单位和有关专家，对相关人员进行自动化控制或安全联锁停车装置相关专业知识的教育培训，确保相关人员掌握自动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的知识和操控能力，同时要督促企业制定新的工艺操作规程和安全规程，并组织企业全员学习。 要对相关技术服务工作进行跟踪监管，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引进专业人才、聘请有关科研、设计单位进行服务等方式，配备符合化工装置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停车装置所需要的操作人员和技术力量。

（三）强化行政许可措施。各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要将涉及危险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是否安装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作为安全生产行政许可的必要条件，严把安全生产准入关。

1、所有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其生产、储存装置涉及危险

工艺的，必须同时设计、安装和使用相应的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否则，不予通过安全审查。已经试生产的，必须在试生产结束前配置相应的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确因客观原因无法完成的，要做出时限承诺，否则，不予通过安全设施竣工验收。

2、属于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技术改造范围的老企业，在规定的时间内（2010年和2012年底前）没有特殊原因未进行技术改造并安装完成的，视为安全设施配置不符合安全生产要求，各级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整改，逾期未整改的责令其停产停业并吊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3、实施改造的企业，要在安装改造工程验收后，编制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安装报告书（附件2）报设区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安监局，设区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综合监管部门要派有关人员或组织专家对企业提交的安装报告书进行审查，必要时进行实地核查。对不符合本意见规定的，按照逾期未安装处理。

4、各有关安全评价机构对涉及危险工艺的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企业，要采用危险度评价法，在编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设立安全评价报告时，要对工艺装置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提出是否安装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的措施建议；在编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安全评价报告、生产企业现状安全评价报告时，要对是否按规定要求安装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装置做出评价，内容包括：生产工艺控制参数及控制点、安全控制工作原理、采用的逻辑控制单元、检测变送单元等，设计、安装单位资质符合性，控制系统在试生产期间的检测和调试、运行等情况。

5、各有关设计单位在编制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专篇时，要根据工艺装置的安全风险分析、风险级别和措施建议，充分考虑和设计重要参数的测量、控制、报警、自动化联锁保护及紧急停车等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设施和措施。

附件：1.危险度评价取值表

          2.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安装报告书内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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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危险度评价取值表
工 程

分  值

A（10分）

B（5分）

C（2分）

D（0分）

物质（系指单元中危险、有害程度最大之物质）

1.甲类可燃气体*1；

2.甲A类物质及液态烃类；

3.甲类固体；

4.极度危害物质*2。

1.乙类可燃气体；

2.甲B、乙A类可燃液态；

3.乙类固体；

4.高度危害物质。

1.乙B、丙A、丙B类可燃液体；

2.丙类可燃液态；

3.中、轻度危害物质。

不属于左述之A、B、C项之物质。
容 量*3
1.气体在1000m3以上；

2.液体在100m3以上。

1.气体在500～1000m3；

2.液体在50～100m3。

1.气体在100～500m3；

2.液体在10～50m3。

1.气体＜100m3；

2.液体＜10m3。

温 度

1000℃以上使用，其操作温度在燃点以上。

1.1000℃以上使用，但操作温度在燃点以下；

2.在250～1000℃使用，其操作温度在燃点以上。

1.在250～1000℃使用，其操作温度在燃点以下；

2.在低于250℃时使用，操作温度在燃点以上。

在低于250℃时使用，操作温度在燃点以下。

压 力

100MPa

20～100MPa

1～20MPa

1MPa以下

操 作

1.临界放热和特别剧烈的放热反应操作；

2.在爆炸极限范围内或其附近操作。

1.中等放热反应（如烷基化、酯化、加成、氧化、聚合、缩合等反应）操作；

2.系统进入空气或不纯物质，可能发生危险的操作；

3.使用粉状或雾状物质，有可能发生粉尘爆炸的操作；

4.单批式操作。

1.轻微放热反应（如加氢、水合、异构化、烷基化、磺化、中和等反应）操作；

2.在精制过程中伴有化学反应；

3.单批式操作，但开始使用机械等手段进行程序操作；

4.有一定危险的操作。

无危险的操作。

 注：*1—见《石油化工企业设计防火规范》（GB50160-1992，1999年版）中可燃物质的火灾危险性分类。
  *2—见《压力容器中化学介质毒性危害和爆炸危险程度分类》（HG20660-2000）表1、表2、表3。
  *3—①有触媒的反应，应去掉触媒所占空间；②汽液混合反应，应按其反应的形态选择上述规定。
附件：2
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安装报告书
       内容要求
       一、企业基本情况，包括名称、地址、生产工艺、装置、储存设施和安全生产许可证取证等。
    二、工艺装置的危险性有害因素分析，危险度分级，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安装改造的时间期限。
    三、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设计、施工安装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资质证书及业务范围等。
    四、自动化控制及安全联锁系统安装改造方案简介。
    五、安全工艺控制参数及控制点、安全控制工作原理、采用的逻辑控制单元、检测变送单元等，能达到何种安制效果。
    六、安装改造后化工生产、储存装置及其自动化控制和安全联锁系统的运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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